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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Abstract ] 

圖書館經營應遵守著作權法的規定，「合理使用」圖書資料。 

 

Library operations should follow the Copyright Law for "fair use" of 
copyrighted materials. 

 



 

圖書館是保存文化，蒐集圖書及非書

資料，供眾閱覽的機構。圖書館以購買方

式為蒐集的主要途徑。簡單地說，圖書館

所購買而典藏的圖書資料，僅能購得該項

財物，而不能購得該項「著作權」。基本

上，著作權屬於該項圖書資料的「著作

人」。著作人所享有的著作權的保護，可

分為名及利兩方面。一為「著作人格權」，

是與著作人的聲譽有關的權利，故屬於著

作人本身的權利，不得讓與或繼承。包括:

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及同一性表示權

(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另一為

「著作財產權」，可使著作人換取經濟利

益的權利，這些權利可以全部或部分讓與

他人，方可授權他人利用，其保護時間，

原則上為著作人的生存期間及其死後五

十年(攝影、視聽、錄音及電腦程式著作

較短，原則上為著作公開發表後五十

年)。依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這些權利

包括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播送權、

公開上映權、公開演出權、公開展示權、

改作權、編輯權、出租權(第二十二條至

第二十九條)。圖書館使用或提供讀者利

用圖書資料，如購買時未經著作人或著作

財產權人的同意(明示或默示)或授權，擅

自侵犯其上述權利，違反著作權法的規

定，則需擔負刑事及民事責任。另者，第

八十七條的規定，圖書館經營者必須注意

者，為 1.第二款「明知為侵害著作權或

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陳列或

持有或意圖營利而交付者」，視為侵害著

作權或製版權，因此，圖書館辦理圖書資

料借閱時，必須注意該圖書資料是否為合

法著作或其重製物。至「六一二大限後，

未經 

授權的翻譯書」，依內政部說明「全國

圖書館於八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以前購買

的任何外文翻譯書籍，均不必撤架」(註

1)，至於八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以後就不可

以再購。是以，筆者以為圖書館宜就館

藏作一審查，清除「明知」為侵害著作

權之物，予以造冊撤架，至未撤架者當

屬非「明知」的部分。所謂「明知」，

似應以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直接故意者

為限(註2)。2.第四款「未經著作財產權人

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

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圖書館固不

可購買侵害著作權之物(盜版品等)，甚至

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原則上不可自

國外輸入著作原件或重製物(禁止真品平

行輸入，著作財產權人形同享有輸入進

口權利)。幸依第八十七條之一及內政部

公告規定，「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育

或宗教機構的圖書館借閱或保存資料之

目的，可輸入視聽著作以外之其他著

作，以五份為限」(註3)，惟並不包括視

聽著作在內。 

由於著作權法擴大著作財產權的保

護範圍，且「追溯既往」、「立即施行」，

對使用著作物最頻繁的圖書館造成極大

的不便。為避免時刻發生侵害著作權的

疑慮，圖書館只好求助於合理使用。所

謂「合理使用」，就是他人在未經著作

財產權人授權或同意利用的情況下，仍

能在合理的程度內利用某著作，而不會

被視為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依據現行

著作權法，承認為合理使用者，列舉有

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對於

圖書館的合理利用，以第四十八條的規

定為主 (註4)。但此項免責規定，十分狹

窄。1. 



 

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有價或無

償)。圖書館為因應此，在經營上，筆者

除上述建議外，茲資列舉如下，讓供參

考。蓋是否涉及侵害著作權的認定，須

視具體個案由司法機關依法審判。 

1.購買錄影帶、影碟，應取得公開上映

的授權，同意圖書館的讀者可利用

館內播映設備在圖書館觀賞。同國

外購買視聽著作，宜逕向著作財產

權人進行交易，如透過代理商，需

彼書面而證明國外的賣方為著作財

產權人或獲其授權可以為出口業務

者。 

2.圖書館辦理圖書資料借閱，必須注意

為合法著作或其重製物，如明知其

屬非法著作重製物，如翻版書為盜

版書者，仍陳列流通出借時，應屬

侵權行為，負民刑事責任。(視聽資

料在採購時，有時甚難查知該著作

物是否為合法重製物，故可要求賣

方出具相關證明資料或出具保證

書。) 

3.第四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係指仍享有

著作權之著作物，如重製，衹能一

部分，至於這「一部分J量為多少，

因我國無此判例，以國外立法與判

決為  參考，應不超過三分之一。 

4.圖書資料影印服務，宜交由包商代

為，由包商負責影印機、影印紙張、

消耗品，出售影印卡等，由讀者自

行影印。但在影印機上張貼尊重智

慧財產權或謷告標示，盡告知的責

任。自然如發現有讀者影印違反規

定，應予以制止。 

合理使用僅限重製 2.條文文字不明確

者，如「一部分」、「難以購得」等 3.

視聽資料及電腦程式可否供閱覽人重製

一部分宜慎重考慮。總之，凡屬重製權

以外者，圖書館均未享有免責規定。 

圖書館合理使用，須以第六十五條

之規定為度(最近著作權法修正草案，對

合理使用除採列舉者外，也概括未列舉

者)(註5)，即「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

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整

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

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的影響」。「利用

的目的及性質」，為是否合理使用的第

一個判斷標準，除了營利與否外，也包

括未涉及金錢，其他如名譽、權益等情

事。「著作之性質」係以「已公開發表

之著作」為準。「利用的質量」，不僅

包括使用整體著作所占比例，也含是否

為著作精華等品質價值判斷。而「利用

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的影

響」，為最重要的判斷因素。圖書館本

身及應閱覽人研究的需求，進行著作之

重製，不能固守第四十八條的規定，須

注意第六十五條的規定，予以審慎判

斷。因圖書館對原告，是否能有效地主

張合理使用以作為未侵害著作權的抗

辯，仍以法院的判決為依歸。我國目前

尚無針對第六十五條合理使用標準所做

的判例或解釋，圖書館必須注意第六十

五條判斷原則，俾免觸法。 

依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對圖書館合理

使用的規定，較傾向以圖書及期刊的重

製為主，保守的方式，涉及重製以外的

其他著作財產權及書刊以外的媒體的重

製，均應或宜獲得 



 

錄音後送廣播電台全文或節錄播

送，或拷貝送讀者，或將錄音整理

為文字印書(專輯)等，均需事先徵

求主講人的同意。 

12.圖書館所編書本式圖書目錄、期刊

索引之屬，享有編輯著作權。單張

卡片有無編輯權，則較難認定。 

13.圖書館購得合法電腦軟體，同複製

備份，此備份不得與所謂所購者(原

版)同時使用，借閱時以原版提供讀

者。 

14.光碟未購有網路版，而將單機版用

於網路上，為侵害著作權。 

15.將國內大學校院研究所畢業生博碩

上論文提要製成電子資料檔，及在

網路上供檢索，均應徵求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 

16.我國政府出版物，享有著作權保護。

17.電腦軟體的利用，應特別注意合法

使用(註6)。 

圖書館員非法律專業，因著作權法

將幾乎所有的著作物利用行為規定專屬

於著作財產權人，除非獲得使用許可或

是符合合理使用規定，否則，利用他人

著作或提供讀者服務，一不小心，就構

成侵害著作權。圖書館界素尊重著作

權，如一般從不購置盜版圖書。圖書館

經營時，衹要先向著作人及著作財產

人，事前多多打招呼，透過無償、授權

或及約定等方式而利用某著作，亦無觸

犯法條之虞。但當今圖書館的圖書資料

蒐集與服務，就資料類型而言，亦甚龐

雜。謹籲請司法機關體恤圖書館經營行

為如非故意違反著作權法及營利外，其

職務上的行為不罰，更不適 

5.「館際合作」服務，其中因他館

的要求，將本館所藏影印予他館

(供讀者需求)，依第四十八條第

三款的規定，本項服務 (1)限「絕

版或難以購得」者，除此之外，

均難認定為合理使用 (2)所謂

「難以購得」者，必須有客觀的

事實證明 (3)本款保守的解釋，

似為公共圖書館間，可應對方要

求，就絕版或難以購得之著作予

以重製。大學圖書館等不「供公

眾使用」的圖書館並不適用。 

6.圖書館新書簡介或展示在合理範

圍可以引用已公開發表的著

作，摘錄原句，但必須註明出處

(如書名、作者頁碼等)。  

7.美術及攝影著作予以展覽，如該

著作尚未發行，應徵求著作人或

原件所有人同意。圖書館如辦理

美術或攝影比賽，如有意將其作

品於獲獎後予以展示，應事先要

求所有參加競賽者簽署同意書。 

8.委託傳播公司製作錄影帶，在合

約上宜註明導演、演員等應將著

作權讓與傳播公司，正式驗收

時，傳播公司將著作權轉移圖書

館。  

9.推廣活動以錄音帶或唱片向現場

公眾播放音樂，或閉館、下班時

播放音樂，圖書館應支付使用報

酬。  

10.圖書館發行刊物徵稿，經刊登支

付稿費後，如有意再予轉載或使

用，應徵求著作人同意，甚至須

再支付稿酬。  

11.辦理專題演講(講座)，如欲錄

音， 



 

 

 題研究報告)，民國83年6月，頁

50-67。 

註7：同上註，頁123。 

用於常業犯規定，以獎勵他們為教育、

文化事業的奉獻(註7)。 
 

註   釋 
註1：內政部，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八日台

(83)內著字第8377070號函。 

註2：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行為人對

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

其發生時，為故意。」第十二條第

一項「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

不罰。」。 

註3：內政部，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廿四日

台 (82)內著字第8274870號公告。 

註4：現行著作法第四十八條條文如下:

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

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或其他文教

機構，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就其

收藏之著作重製之:一、應閱覽人供

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

著作之一部分或期刊中之單篇著

作，每人以一份為限。二、基於保

存資料之必要者。三、就絕版或難

以購得之著作，應同性質機構之要

求者。 

註5：內政部，著作權法修正草案(第3

稿)，民國83年I1月。案現行第六十

五條修正為「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

第四十四條至六十三條規定，或其

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

況，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以判斷之

標準:」，惟仍屬草案，尚待立法通

過。 

註6：請參閱教育部，著作權法與圖書館

營運管理(教育部圖書館事業委員

會專 

 

 

 

 

 


